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行政处罚公示

依据《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之规定，我局按照法定程序对下表中的行政处罚结果进行公示。

特此公告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印章）

                                                              2025年 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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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
	2025年8月20日，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保定市莲池区北河沿市场进行日常检查，发现被处罚人有涉嫌销售非法生产的卷烟无牌号（200支）109条，共计1个品种109条卷烟。因涉嫌构成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行为，我局依法对涉案卷烟予以先行登记保存。经领导批准同意，于当日依法对此案立案调查。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
	销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八条之规定

	对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行为，责令停止销售，并将非法销售的无牌号（200支）109条，共计1个品种109条卷烟公开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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